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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北京南站拾“弃婴”疑点重重
北京南站警方称婴儿系被委托照顾，并非弃婴；孩子“母亲”昨现身，身份待鉴定

北京南站来福遇
“90后奶爸”

6 月 19 日，南开大
学学生龚浩自称在北
京南站拾到 11 天大的
来福，寻求警方帮助。

6 月 19 日中午，仅仅 11
天大的来福坐着推车出现
在北京南站一家餐厅，他不
会想到，随后自己会被人转
手给了一个大男孩照看。

“19 日中午，我在北京
南站一家餐厅吃饭时，一位
推着婴儿车、穿着黄色衣服
的女士请我帮忙照看一下
就走开了。我当时没答应，
基于爱心还是代为看护了一
会儿。”龚浩在日志中写道。

在日志中，龚浩表示，
在同学、室友的支持下，他
将孩子接回男生宿舍，自己
当起了“奶爸”。

“如果没有脑子坏了的
我，也许这个孩子会死，会
成孤儿，会被牵走，如果没
有那么多脑子坏了的人，这
个社会早就完了……”日志
里动情的字句，感动着读
者，热心、有担当的大学生

“奶爸”在网上迅速蹿红。
各路媒体蜂拥而至，龚

浩却谢绝采访，称“自己不
想炒作，也不想出名”。

前日，记者来到南开大
学滨海学院龚浩所在的 5
号宿舍楼，龚浩一直未现
身。据其同学介绍，龚浩确
实在前几天从北京南站带
回一名婴儿，但不清楚婴儿
的来路。截至昨晚 11 时，
龚浩的导师和同学均表示，
联系不到龚浩本人。

龚浩在帖子中称，他与
送给他孩子的妇女联系时，
得知孩子出生于 6 月 9 日，
到他手里时只有11天大。

前日，记者在天津市儿

童医院见到了聘请龚浩做
家教的张女士，她表示，她得
知到弃婴一事，决定暂时照
料。张女士给孩子取名“来
福”，希望能给宝宝带来福气。

来福系“被委托”？

6 月 21 日，北京南
站警方称龚浩与孩子
母亲朋友相熟，并非弃
婴，谁在撒谎？

“在我掏出身份证学生
证后，（警方）居然作出我是
孩子临时监护人的备案，说
是我和那位不知名女士达
成的临时监护协议。警方
拒绝接收这名婴儿。”在龚
浩的人人网日志中，称自己
曾向北京南站民警寻求帮
助，但遭到拒绝。

昨日，北京南站派出所
三队的指导员万宝忠、北京
南站客运车间乙班主任赵
盟、北京南站安检队队员杨
路凡，以及市民马子媛，上述
4 人对事发当日情况的叙
述却与龚浩所言大相径庭。

赵盟说，当日下午 1 时
许，他在南站地下一层一餐
厅附近看到一男青年推着
一辆婴儿车，婴儿不住啼
哭，他遂上前帮忙，并带着
男青年寻求警方帮助。

据北京南站派出所三
队指导员万宝忠介绍，根据
19 日出警记录，当时龚浩表
示，朋友有急事，委托他照顾
孩子两三天。应万宝忠要求，
龚浩拨打了朋友的电话，证
明孩子确系朋友委托他照看，
并叮嘱对方“你赶紧办事”。

万宝忠表示，龚浩向警
方提供了女方的姓名、籍贯、
联系方式等信息，同时透露，
他与女方于3年前在台湾旅
游时相识，此后少有往来，此
次，女方与他相约在北京南

站见面，委托自己的朋友将
婴儿交给他代为照看。

万宝忠说，此后，龚浩
提出回津的要求，警方帮助
他与安检员进行协调，为其
开通绿色通道上车。

来福“妈妈”出现了

6 月 21 日，南开大
学校方介入，决定将

“来福”送到福利院。6
月22日，自称是孩子母
亲的女人出现。

据知情人士透露，6 月
21日下午，南开大学校方已
经介入此事，在校方人员陪
同下，龚浩前往大港区板厂
路 派 出 所 报 案 称 捡 到 弃
婴。校方表示将“来福”先
送到公安部门备案，再转送
到天津市儿童福利院。

大港救助管理站得知
情况后，派出工作人员与爱
心人士一起陪护来福辗转
大港医院、天津市儿童医院
进行身体检查，目前已查
出，来福患有新生儿肺炎，
颈部、嘴部、听力等均有先
天性疾病。

6 月 19 日到 6 月 21 日，
来福的亲属始终没有出现，
好心的张女士一直帮助照
看孩子。昨晚，来自天津警
方的消息，昨日下午，自称是

“来福”妈妈的年轻女子正在
配合天津警方做笔录。她
表示，自己并没有遗弃婴
儿，与龚浩之间是委托关系。

截至昨晚，来福仍在天
津市儿童医院，由大港区民
政部门工作人员陪护。出
生仅十几天的他还很嗜睡，
希望他早上醒来时，能见到
自己的妈妈。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安颖 杨华军 王嘉宁

来福一定不想当“弃婴”，尽管他还只是个出生十几天的婴儿。但6
月19日的一场奇遇之后，来福成了“弃婴”，天津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的
大三学生龚浩成了他的“奶爸”。

6月20日，龚浩在社交网站上记录了这段离奇的爱心之举。6月21日，
北京南站警方表示，实情并不像龚浩在网络日志中透露的那么简单，龚浩
自称与送孩子的女人认识，来福并非弃婴。昨日下午，来福的“妈妈”又意
外出现，亦称来福不是弃婴。目前，龚浩手机关机，对媒体避而不见。

经历了70余小时的“弃婴”生活，来福等待警方给那个自称是他妈妈
的女人一个真实身份。

昨日下午，记者在北京
南站派出所，接通了龚浩留
给警方的孩子母亲的电话。
被问及是否曾将婴儿交给龚
浩照看一事，这名女士很激
动，“我的孩子在哪？我是孩
子的妈妈……”

新京报：孩子辗转70余
小时，险些被认定成弃婴，你
知道吗？

来福“妈妈”：“他（龚

浩）怎么能这么干？孩子怎
么会是弃婴？我就是孩子
的妈妈。我只是让他帮忙
照看两天……”（情绪十分
激动）

新京报：你和龚浩认识？
来福“妈妈”：他（龚浩）

是我朋友的朋友。
新京报：为何将孩子委

托他人照顾？
来福“妈妈”：我有急事，

最近几天不能照顾孩子，便
将孩子委托给自己的一名女
性朋友，对方因有事不能继
续照看孩子，情急之下，这名
女性朋友表示“我有一个认
识好几年的朋友（龚浩），我
很信任他，可以将孩子委托
给他”。所以我才答应把孩
子委托给他的，只让他帮我
照顾两天。（随即，这名女士
挂断了电话。）

■ 对话

“孩子不是弃婴”

■ 焦点

孩子母亲
身份待鉴定

据警方表示，从目前调
查的情况看，实情并不像龚
浩在网络日志中透露的那么
简单。目前，警方已经取得
了“来福”的血样，下一步将进
行DNA比对，确认这名女士
和“来福”之间的母子关系。

尚权律师事务所王冠
律师认为，如果龚浩在明知
孩子是对方委托给自己暂
时照顾的情况下，向警方报
案称“捡到弃婴”，他的行
为已涉嫌欺骗公安机关，妨
碍了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
而他如果在明知事情经过
的情况下故意歪曲或虚构

情节，在网上发帖散播有损
铁路民警名誉的不实内容，
该行为也属于妨碍社会管
理秩序的范畴。

上述两项行为若后果
严重，公安部门可依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追究当事
人 15 天以下拘留、500元以
下罚款。

如报假案当事人或受处罚

昨日下午，天津市儿童医院，来福躺在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怀里睡着了。 新京报记者 杨华军 摄

龚浩在网上发布的来福近照。


